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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国枫律证字[2023]AN048-9号 

 

致：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

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发行

人的实际情况，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宁

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称“律师工作报告”）。 

根据“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322号”《关于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称“《问询函》”）及

发行人的要求，本所律师对《问询函》所涉相关事宜进行了查验、更新，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有关内容

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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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题：1.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必要性 

根据申报材料，1）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81,000 万元，

将用于“合肥汽车内饰件生产基地项目”、“长春汽车座椅头枕、扶手及内饰件

项目”、“宁波北仑年产 1,000 万套汽车出风口研发制造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2）“合肥汽车内饰件生产基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 60 万套乘用车座椅的生产规

模，“长春汽车座椅头枕、扶手及内饰件项目”建成后将形成 20 万套乘用车座

椅和 120 万套汽车内饰功能件的生产规模，“宁波北仑年产 1,000 万套汽车出风

口研发制造项目”建成后将形成 1,000 万套汽车出风口的生产规模，包括电动出

风口、手动出风口等汽车零部件产品。3）报告期内，公司 2020 年、2021 年、

2022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2.58 亿元、1.26 亿元、-14.17 亿元，公司国外地区销售

收入占比分别为 74.20%、73.94%和 76.07%。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及产品的区别与联系，

公司主营业务国外地区销售规模较大，而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在境内实施的主要

考虑及合理性；（2）公司实施本次募投项目在原材料、技术、人员等方面的储

备情况，结合下游汽车行业发展状况、公司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及市场占有率、

竞争对手产能及扩产安排、意向客户或订单等情况，说明本次新增产能与公司

主营业务规模的匹配性，公司在前期大幅亏损的情况下新增产能的合理性及紧

迫性，结合产能消化措施说明，本次新增产能是否存在无法消化的风险；（3）

说明公司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本次募集资金是否投向房

地产相关业务，公司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4）报

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变更前次募集资金投向或实施方式情形。请保荐机构进

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问题（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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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明公司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本次募集资金是

否投向房地产相关业务，公司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一）说明公司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 

 

1．发行人及中国境内控股、参股子公司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业务亦未持

有房地产开发业务资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房地产

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

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

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

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

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

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共拥有 34 家中国境内控股子公司、3 家中

国境内参股子公司以及 38 家中国境外控股子公司、2 家中国境外参股子公司。

经核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中国境内控股、参股子公司经营

范围中均不涉及“房地产开发”字样，其中部分主体经营范围涉及“住房租赁”

“房屋租赁”“场地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等内容，主要是因为涉及将闲置

工业厂房、场地向发行人境内其他控股子公司出租，具体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实际经

营业务 

是否涉

及房地

产业务 

一、发行人及中国境内控股子公司 

1 

宁波继峰

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

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制造、加工及相关技

术咨询；自有厂房出租；模具、检具、工装、夹

具、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加工和销售；化工

原料及产品的研发、销售（除危险化学品）；自营

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2 宁波一汽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制造、加工、批发、 汽 车 零 否 



 

7-3-4 

四环继峰

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零售。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3 

沈阳继峰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

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模具

制造,模具销售,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造,机械

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设

备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劳务

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

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4 

宁波继峰

科技有限

公司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制造、加工及相关技

术咨询；模具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汽车

金属件、塑料内饰件的开发、生产；模具生产技

术的研究、开发及相关生产技术咨询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5 

宁波继烨

贸易有限

公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皮革销售；皮革制

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

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

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金属材料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金属包装容

器及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企业管理；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进出

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销售 

否 

6 

格拉默车

辆 内 饰

（长春）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座椅系统和汽车内饰零部件的开发、生

产、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与上述产品同

类商品的进出口、国内批发、零售及佣金代理业

务（拍卖除外）,餐饮服务;进出口贸易,货物或技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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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

皮革制品、纺织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金属

材料、电子元器件、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橡胶制品、机械设备及零

部件销售,社会经济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 和 销

售 

7 

柳州继峰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各种汽车座椅头枕及组件、扶手及相关零件的研

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8 

重庆继涵

科技有限

公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9 

上海继峰

座椅有限

公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

模具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10 

继峰座椅

（常州）

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汽车零配件批发;住房租赁;模具制造;模具销

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

工产品技术研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11 

合肥继峰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12 
继峰座椅

（合肥）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住房租赁；模具制造；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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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模具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

搬运；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13 

宁波继信

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14 

宁波继峰

缝纫有限

公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15 

天津继峰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不含投资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

开发和应用）;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

商投资的领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16 

长春继峰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制造、加工、销售汽车内饰件、汽车零部件、汽

车减震器；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17 

葛瑞姆(海

宁)汽车零

部件有限

公司 

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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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武汉继恒

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汽车座椅扶手、坐垫、头枕、汽车

包袱、热系统零部件及空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

和批发兼零售；汽车（不含９座以下）、钢材、金

属材料、普通机械、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仪器、仪表的批发兼零售；汽车零部件表面处理、

涂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19 

武汉继峰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汽车金属件、塑料内饰件的开发与生产及销售，

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20 

武汉东峻

继峰汽车

零部件有

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及批零兼营、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

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21 

广州华峰

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

汽车零配件设计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

件零售;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22 

成都继峰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泡沫塑料制品的研发、制造、

销售；普通货运。（以上经营范围不含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涉及许可的按许

可内容及时效经营，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

批文件经营）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23 

上海继文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

（不含涉外调查）；汽车零部件研发；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电器

辅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专业保洁、清洗、

消毒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

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企 业 管

理咨询 
否 

24 

广州继峰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汽车零配件设计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

含汽车发动机制造）;机械技术开发服务;房屋租

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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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和 销

售 

25 

格拉默车

辆 内 饰

（天津）

有限公司 

高科技座椅系统和汽车内饰等其他汽车关键零部

件的开发、生产、销售，与上述产品同类产品的

进出口批发业务，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

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26 

格拉默车

辆 内 饰

（上海）

有限公司 

生产座椅系统和汽车内饰等其他汽车关键零部

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涉

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27 

格拉默汽

车内饰部

件（北京）

有限公司 

座椅系统、汽车内饰及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生产；

提供以上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以上产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进出

口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和专项管理规定管

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28 

格拉默车

辆 座 椅

（宁波）

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

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皮革制品销

售;皮革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针纺织品销

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制品

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

零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气压动力

机械及元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进出

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29 

格拉默车

辆 座 椅

（陕西）

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

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皮革制品销

售;皮革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针纺织品销

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制品

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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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电子元器件批

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销售;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

术进出口;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0 

格拉默车

辆 部 件

（沈阳）

有限公司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部件研发，

汽车零配件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31 

格 拉 默

（中国）

控股有限

公司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自有资金

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汽车零部件研发;金属制品研发;软件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

询服务;财务咨询;咨询策划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品

牌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32 

格拉默车

辆 内 饰

（合肥）

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械设备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模具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

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

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33 

格拉默车

辆 部 件

（ 哈 尔

滨）有限

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

装饰用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制造；智能车载设

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货物进出口。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34 

格拉默车

辆 部 件

（青岛）

有限责任

公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

装饰用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制造；智能车载设

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35 长春富晟 汽车零部件制造；汽车装饰品研发、生产、销售、 汽 车 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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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默车

辆部件有

限公司 

技术服务，进出口贸易，佣金代理，餐饮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二、发行人中国境内参股子公司 

36 

合肥继峰

智能座舱

部件产业

基金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

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投 资 管

理 
否 

37 

宁波继华

汽车电子

科技有限

公司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零部件研发；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

零配件批发；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38 

继腾汽车

零 部 件

（长春）

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

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机械

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通

用零部件制造；塑胶表面处理；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产品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日用百货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汽 车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的

开发、生

产 和 销

售 

否 

 

公司及其子公司持有的土地及相关房产主要用于自身办公、生产，不存在自

行建设房屋以开展房地产经营业务的情况。报告期内，为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公

司及部分境内控股子公司将自有的闲置工业厂房、场地出租给公司其他境内控股

子公司，由承租人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该等情况不属于出租商品房，不涉及房

地产业务，具体情况如下，公司及境内控股、参股子公司不存在向非控股、参股

子公司出租的情形。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期限 位置 面积（㎡） 

租赁物用

途 

1 
继峰股

份 
格拉默宁波 

2020.07.01-

2021.06.30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

珞河路 17 号 8 幢 1 号

的厂房 

11,260 
制造汽车

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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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期限 位置 面积（㎡） 

租赁物用

途 

2 
沈阳继

峰 
格拉默沈阳 

2021.01.01-

2030.12.31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发二十一号 164-2

号的厂房 

13,000 
生产及办

公 

3 
继峰座

椅合肥 
格拉默合肥 

2023.01.01-

2025.03.31 

肥东县牌坊回族满族

乡魏武路和梁园路交

口西南角的场地 

16,200 
生产经

营、仓储 

4 
合肥继

峰 
格拉默合肥 

2021.11.01-

2023.05.31 

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

示范园天工路 1 号厂

房 

7,500 厂房 

5 
武汉继

峰 

武汉继恒汽

车部件有限

公司 

2022.07.01-

2025.06.30 

1#车间、倒班室及食

堂、门房（包含房屋

水电基础设施) 

13,081.5 

生产经营

及办公场

所 

6 
广州继

峰 

广州华峰汽

车部件有限

公司 

2017.04.01-

2022.03.31 

广州市花都区联城路

4 号 001 
9,865 厂房 

注：根据公司陈述，第 1 项与第 6 项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自动续期，承租方参照原合同标准

继续向出租方租赁房屋。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境外子公司将自有的闲置工业厂房、场地出租给第三方，

但金额较小，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问题 1 之“（一）说明公司及控股、参股子

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之“3．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房地产业务收入”部

分所述。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及控股、参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出租的情形。 

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

相关规定，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应当取得相应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

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经本所律师登录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网站等查询，发行人及中国境内子公司均不具备房

地产开发业务资质，亦不存在房地产开发项目。 

 

2．报告期内发行人中国境外子公司未从事房地产业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以及中国境外律师出具的意见，发行人中国境外子公

司主要从事汽车内饰设备座椅、内饰零部件、系统及相关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

交付、销售，制造、组装、购买、销售、进口、出口、分销以及一般商业化用于

汽车工业和农用工业的所有类型的零件、组件、备件、工具、原材料、设备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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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类型的床头板，装填机和扶手，以及所有类型的车辆和

汽车的座椅，包括卡车、拖拉机、船只、摩托艇和游艇的座椅）等业务，境外子

公司未从事房地产业务。 

 

3．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房地产业务收入 

根据报告期内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披露的公告文件，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

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7,883,020,882.50 16,760,167,136.26 15,618,640,739.59 

其他业务收入 83,781,044.85 71,823,650.67 114,108,812.78 

营业收入合计 17,966,801,927.35 16,831,990,786.93 15,732,749,552.37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因出租房屋产生的收入情况

及占发行人当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房屋出租收入

（万元） 
21.34 7.03 17.34 

占当年度营业

收入的比例 
0.0012% 0.0004% 0.0011%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件及其系统，乘用车座椅以及道路车

辆、非道路车辆悬挂驾驶座椅和乘客座椅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在 99%以上，主营业务突出。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出售材料、包装物

产生的收入及管理等业务产生的收入，不涉及房地产开发及经营。报告期内发行

人因出租房屋产生的收入系发行人境外子公司对外出租闲置房屋产生的收入，不

涉及房地产业务，不属于房地产业务收入。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未从事房地产业务。 

 

（二）本次募集资金是否投向房地产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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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19 日，发行人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81,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向以下项

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实施主体 

1 
合肥汽车内饰件生

产基地项目 
70,617.69 32,000.00 继峰座椅合肥 

2 
长春汽车座椅头枕、

扶手及内饰件项目 
39,515.23 30,000.00 长春继峰 

3 

宁波北仑年产1000

万套汽车出风口研

发制造项目 

76,181.68 65,000.00 继峰股份 

4 补充流动资金 54,000.00 54,000.00 / 

 

发行人已出具《关于公司及控股、参股子公司不涉及房地产业务的说明》： 

“1. 报告期初（2020 年 1 月 1 日）至本承诺出具日，本公司及控股、参股

子公司经营范围均不涉及房地产业务，均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均不存在房地

产开发项目，均未实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亦无未来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

的计划，均不具有房地产业务收入； 

2. 本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合肥汽

车内饰件生产基地项目”“长春汽车座椅头枕、扶手及内饰件项目”“宁波北仑年

产 1000 万套汽车出风口研发制造项目”等主营业务相关的建设项目以及“补充

流动资金”，所涉土地均为工业用地，不属于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用途，该资金

不会以任何形式变相用于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经核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所涉土地均已取得且用途为工业用地，不属于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用途，不存在

使用募投资金购置土地的情形，不存在募集资金投向房地产相关业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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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件及其系统，乘用车座椅以及道路车辆、非道路

车辆悬挂驾驶座椅和乘客座椅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属于汽车零部件行业。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业务所属行业为“汽车制造业

（C36）”之“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代码：C3670）。 

本次募投项目包括“合肥汽车内饰件生产基地项目”、“长春汽车座椅头枕、

扶手及内饰件项目”、“宁波北仑年产 1000 万套汽车出风口研发制造项目”、“补

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均以公司主营业务为核心，全面提高公司乘用车座椅总

成、头枕、扶手及电动出风口等产线的研发投入及产能水平。 

公司的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体如下： 

 

1．公司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能过剩行业以及限制类、淘汰类

行业，不属于禁止投资建设的汽车行业项目 

（1）公司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能过剩行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财政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 2018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

（发改运行[2018]554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关

于做好 2019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9]785 号）、《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 2020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

[2020]901 号）、等规范性文件，全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行业主要包括炼铁、炼

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

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电力、煤炭等。 

经比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上述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行

业。 

（2）公司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行业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2021 年修改），限制类及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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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涉及汽车产业的类目如下： 

类别 序号 内容 

限制类 

十一、机械 
11、仓栅车、栏板车、自卸车和普通厢式车等普通运输类专

用汽车和普通运输类挂车企业项目；三轮汽车、低速电动车 

十二、轻工 

3、以含氢氯氟烃（HCFCs）为制冷剂、发泡剂、灭火剂、溶

剂、清洗剂、加工助剂等受控用途的聚氨酯泡沫塑料生产线、

连续挤出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生产线以及冰箱、冰柜、

汽车空调器、工业商业用冷藏、制冷设备生产线 

8、电子汽车衡(准确度低于最大称量的 1/3000，称量≤300

吨)、电子静态轨道衡(准确度低于最大称量的 1/3000，称量

≤150 吨)、电子动态轨道衡(准确度低于最大称量的 1/500，

称量≤150 吨) 

淘汰类 

一、落后生产

工艺装备 

(十二)轻工 

14、以氯氟烃(CFCs)为制冷剂和发泡剂的冰箱、冰柜、汽车

空调器、工业商业用冷藏、制冷设备生产线 

二、落后产品 

(一)石化化工 

2、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准的内墙、溶剂型木器、玩具、汽车、

外墙涂料，含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三丁基锡、全氟辛酸及

其盐类、全氟辛烷磺酸、红丹等有害物质的涂料 

二、落后产品 

(七)机械 
41、Q51 汽车起重机 

经比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年本）》（2021 年修改）的限制类行业及淘汰类行业。 

（3）公司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禁止投资建设的汽车行业项目 

根据《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国家发改委令第 22 号），禁止投资建设的

汽车行业项目如下： 

序号 内容 

1 

第十一条 禁止建设以下燃油汽车投资项目（不在中国境内销售产品的投资项目

除外）： 

（一）新建独立燃油汽车企业； 

（二）现有汽车企业跨乘用车、商用车类别建设燃油汽车生产能力； 

（三）现有燃油汽车企业整体搬迁至外省份（列入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或不改变

企业股权结构的项目除外）； 

（四）对行业管理部门特别公示的燃油汽车企业进行投资（企业原有股东投资或

将该企业转为非独立法人的投资项目除外）。 

2 

第二十七条 车身总成投资项目有关要求： 

（二）禁止新建应用普通钢板等传统材料、采用冲压焊接等传统工艺制造车身的

独立车身总成企业投资项目。 

3 

第二十八条 专用汽车和挂车投资项目有关要求： 

（二）禁止新建仓栅车、栏板车、自卸车和普通厢式车等普通运输类专用汽车和

普通运输类挂车企业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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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比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均不属于《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中规定的禁止投资建设的汽车行业项目。 

结合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能过剩

行业以及限制类、淘汰类行业，不属于禁止投资建设的汽车行业项目。 

 

2．公司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公司的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关于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若干

措施的通知》《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绿色交通“十

四五”发展规划》《“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所鼓励的发

展方向，具体如下： 

发布机构 
法律法规名

称 
主要内容 

发布时

间 

商务部等

17 部门 

《关于搞活

汽车流通扩

大汽车消费

若干措施的

通知》 

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研究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

税政策到期后延期问题。深入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

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下乡支持政策，引导企业

加大活动优惠力度，促进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使

用。 

2022 年

7 月 

国务院办

公厅 

《关于进一

步释放消费

潜力促进消

费持续恢复

的意见》 

稳定增加汽车等大宗消费，各地区不得新增汽车限购

措施，已实施限购的地区逐步增加汽车增量指标数量、

放宽购车人员资格限制，鼓励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限

购地区实施城区、郊区指标差异化政策，更多通过法

律、经济和科技手段调节汽车使用，因地制宜逐步取

消汽车限购，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

理转变。 

2022 年

4 月 

交通运输

部 

《绿色交通

“十四五”发

展规划》 

推广应用新能源，构建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推进

城市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新

增或更新的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车辆中新能源汽

车比例不低于 80%。鼓励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试点应

用。 

2021 年

10 月 

国家发改

委 

《“十四五”

循环经济发

展规划》 

提升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文办设备等再制

造水平，推动盾构机、航空发动机、工业机器人等新

兴领域再制造产业发展，推广应用无损检测、增材制

造、柔性加工等再制造共性关键技术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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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 
法律法规名

称 
主要内容 

发布时

间 

国务院办

公厅 

《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

规划

（2021-2035

年）》 

提出新能源车战略发展方向，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整

车与零部件技术创新并重，强化关键共性技术供给。

突破关键零部件技术，加强零部件及系统开发；鼓励

整车及零部件等领域企业加强联动，扩大规模化生产，

形成产业生态；健全安全运行保障体系，开展整车、

零部件安全技术研究；提高电动车的市场占有率。到

202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到 25%左右，

智能网联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到 30%，高度自动驾驶

智能网联汽车实现限定区域和特定场景商业化应用。 

2020 年

10 月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国家发改

委、科技

部 

《汽车产业

中长期发展

规划》 

支持优势特色零部件企业做强做大，培育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零部件领军企业。 

到 2020 年，形成若干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具备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集团；到 2025 年，形

成若干产值规模进入全球前十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集

团。 

2017 年

4 月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

均不属于产能过剩行业以及淘汰类、限制类产业，不属于禁止投资建设的汽车行

业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查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

理条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有关房地产开发的规定； 

（2）查阅了发行人及其中国境内子公司、参股子公司的营业执照，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信用中国网站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等

查询发行人及其中国境内控股、参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业务资质，核查有关主

体经营范围中是否涉及房地产业务； 

（3）查阅中国境外律师出具的意见、发行人中国境外投资的《企业境外投

资证书》与《项目备案通知书》，发行人中国境外子公司的商业登记证明文件或

公司章程等文件，核查发行人中国境外子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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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定期报告、审计报告，了解发行人报告期内房

屋租赁收入以及营业收入构成，确认是否存在房地产业务收入； 

（5）获取发行人出具的关于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

业务的说明； 

（6）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的房产及租赁房产清单及合同； 

（7）查阅发行人相关公告、股东大会议案、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等文

件、本次募投项目的主管部门相关备案、审批文件以及募投项目用地权属证书，

了解发行人主营业务、募集资金投向、本次募投项目内容、募投项目用地性质； 

（8）查阅国家和地方关于限制类、淘汰类产品及落后产能的相关政策，以

及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主要政策及法规。 

 

2．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未从事房地产业务，本次募集资金未投

向房地产相关业务，公司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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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胡  琪 

 

 

                                                       

董一平 

 

 

2023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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